
《济宁市城区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出台

大中型公建必须建停车场
文/片 本报记者 高建璋 刘守善

目前，停车难、乱停
车问题在济宁城区非常
突出，加快和推进停车场
建设势在必行。为此，日
前济宁市政府正式印发
了《济宁市城区停车场规
划建设管理办法》，对停
车场的建设和管理等提
出了硬性要求。

根据《办法》规定，城区所有新
建、改建、扩建的文化、体育、科普场
（馆）等大中型公共建筑以及商业街
区、住宅小区、旅游景区，应当按照
规定配建或增建停车场，所配建的
停车场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
用。其中，建筑物存在改变功能的，已
配建停车场达不到改变功能后的配建
停车位标准的，也应当按改变功能后
的标准配建停车场或者增加停车位。

同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和其他组织，也应当按照规划
和标准建设停车场或者配建专门的
停车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建筑，受
客观条件限制，按标准配建、增建停

车场确有困难的，经专家论证并
报市规划局确认，可以适当减少
停车场泊位数。而所减少的停车
泊位，公共建筑的产权人或者使
用权人应当就近异地补建，或委
托市建委统一组织实施异地建
设。
《办法》要求，停车场规划建

设应当注意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
同时兼顾人民防空的要求。停车场
的规划设计方案经市规划局批准
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擅自
停止使用停车场或者改变停车场使
用性质。

针对公共停车场的管理，办
法规定停车场的所有者或管理者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加强
公共停车信息系统的建设，推广
应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管理停
车场。

公共停车场应当在出入方便
的位置设置残疾人车辆停车专用
泊位和明显标志，配备必要的无
障碍设施，其他车辆和人员不得
占用。在停车场出入口的显著位置
明示停车场标志、服务项目、监督电
话；执行停车收费规定，在醒目位置
明码标价；配置必要的照明、消防
和通讯设备。另外，工作人员也要

佩戴明显的标志，并定期清点场内车
辆，发现长期停放或者可疑车辆，要
向公安机关报告。

公共停车场经营管理者因过错
造成停放车辆遗失或损坏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驾驶人
及其随车人员在公共停车场停放车
辆时应：自觉遵守公共停车场管理
制度；按照停车标志、标线的指示行
驶或停放车辆；服从工作人员的指
挥，有序停放车辆；不得损坏停车场
设施、设备；装载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等危险物品的车辆，应停放在
有关部门指定的专用停车场，不得
进入其他停车场。

临时车位］

擅自挪用临时车位

将面临处罚

对停车位不足的城市街区，
根据交通状况，市公安交警支队
会同市规划局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施
划机动车停车泊位，设置交通标
志；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市规划
局在人行道外施划非机动车停车泊
位。在临时泊位停车的，应当在限
定的时间内规范停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
设置、撤除、占用、挪用停车泊位
和设置停车障碍，对违犯者，由市
公安交警支队、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依照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五百元罚款。另外，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在
道路上停放或者临时停车规定
的，由市公安交警支队、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依照规定，指出其违法
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责令其改
正、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
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
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一
百元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
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指定
的地点停放。

另外，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根
据停车场的性质、类型由市物价
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经营性停
车场应使用地方税务部门监制的
收费票据，停车场经营管理者不
按照规定开具收费票据的，停车
者可以拒付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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